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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  ⎯⎯  
(a) 賦權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下稱 "署長 ")，令

他可為保障公眾衞生而作出關於食物的命

令；及  
(b) 就附帶及相關的事宜訂定條文。  
 

2. 意見  條例草案建議賦權署長，令他可作出命令 (第
78B條命令 )，在指明情況下禁止輸入及供應食

物，以及指示將任何已供應的食物收回。  
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可  ⎯⎯  
(a) 針對該命令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

訴；及  
(b) 在指明情況下向政府申請補償。  
任何人如違反第 78B條命令，即屬犯罪，可處第

6級罰款 (100,000元 )及監禁 12個月。  
 

3.  公眾諮詢  政府當局已就條例草案的建議諮詢多個諮詢委

員會、持份者、公眾、區議會及各駐港領事館。

 
4.  諮詢立法會事務

委員會  
2008年 10月 23日，政府當局向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簡介條例

草案的建議。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條例草案，

並促請當局早日實施有關建議，但他們亦提出

多項關注。  
 

5.  結論  
 

條例草案建議賦權署長，在指明情況下禁止輸

入及供應食物，或指示將任何已供應的食物收

回。事務委員會委員及業界已就條例草案的不

同方面提出關注。本部建議成立法案委員會詳

細研究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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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  ⎯⎯ 
 

(a) 賦權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下稱 "署長 ")，令他可為保障公眾

生而作出關於食物的命令；及  
 
(b) 就附帶及相關的事宜訂定條文。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參閱食物及衞生局於2008年10月21日發出的FH CR 1/3231/07
號文件。  
 
 
首讀日期 
 
3.  2008年 11月 5日。  
 
 
意見 
 
4.   根據擬議第 78B條，署長在作出命令時，如有合理理由相信有

需要作出該命令，以防止對公眾衞生的危害，或減少危害公眾衞生的

可能性，或緩解任何對公眾衞生的危害的不良後果，署長可藉命令 (第
78B條命令 )，禁止輸入任何食物、禁止供應任何食物、指示將任何已

供應的食物收回、指示將任何食物查封、隔離、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

置，以及禁止或准許進行關於任何食物的活動。根據擬議第 78A條，"食
物 "具有《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第 2(1)條中 "食物 "的定義所

賦予的涵義。在第 132章第 2(1)條，"食物"包括飲品及配製食物、飲品

或該等產品時用作配料的物品及物質，但不包括活家禽、活爬蟲類動

物及活魚。然而，為執行條例草案對第 132章新加入的第VA部 (新訂第

78A至 78J條 )， "食物 "包括活家禽、活爬蟲類動物及活魚。  
 
5.  條例草案並無訂明署長在決定是否有合理理由作出第 78B條

命令時須予考慮的各項因素。該等因素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7
段。  
 
6.  根據擬議第 78D條，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如違反該命令任

何條款，即屬犯罪。有關罰則是處以第 6級罰款 (100,000元 )及監禁 12個
月。該條文亦訂明，被控觸犯有關罪行的僱員如證明以下情況，即可

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  
 
(a) 他是在其受僱期間，在違反第 78B條命令的條款的情況下，作

出任何作為或沒有作出任何作為，而且他是按其僱主在其受

僱期間向他發出的指示，而作出或沒有作出該作為；及  
 
(b) 在有關時間，他並非行使管理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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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據擬議第 78E條，署長可藉通知要求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

人，告知他就該命令採取的行動，或提供該命令所針對的食物的樣本，

以供進行檢驗。沒有遵從該通知或提供在要項上失實的資料，即屬犯

罪。如有樣本遵照通知而提供，該條規定署長必須向看似是合法保管

該食物的人，支付該樣本的市價，如有關市價不詳或並非可輕易確定，

則須支付合理價錢。  
 
8.  根據擬議第 78F條，署長可藉通知要求有關人士提供或出示可

協助署長決定是否須作出、修改或撤銷某項第 78B條命令的資料或文

件。沒有遵從該通知或提供在要項上失實的資料，即屬犯罪。  
 
9.  根據擬議第 78G條，任何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如因該命

令而感到受屈，可在開始受該命令約束後 14天內，向市政服務上訴委

員會 (下稱 "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除非署長另有決定，否則向上訴委

員會提出上訴不會使有關命令暫緩執行。上訴委員會根據《市政服務

上訴委員會條例》 (第 220章 )成立。在上述條例內，並無條文訂明可就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提出上訴。不過，為上訴的目的，上訴委員會可用

提交案件述要的方式，將法律問題轉交上訴法庭。  
 
10.  根據擬議第 78H條，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可申請補償，而

申請補償的前提是  ⎯⎯  
 
(a) 他已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而上訴委員會已更改該命令，

或宣告該命令無效；及  
 
(b) 該人證明  ⎯⎯  

 
(i) 署長在作出命令時，沒有合理理由作出該命令；及  
 
(ii) 該人因該命令或因行使權力檢取、標記或銷毀該命令所

針對的食物而蒙受損失。  
 

11.  根據擬議第 78I條，若第 78B條命令的條款遭違反，獲授權的

公職人員可檢取該命令所針對的任何食物、在食物上加上標記或印記

等，又或銷毀有關食物。  
 
12.  根據擬議第 78J條，僱主須對其僱員在其受僱期間作出的或沒

有作出的任何作為承擔責任，一如是僱主所作出或沒有作出的。僱主

若能證明他已作出一切應有的努力，以防止該僱員在其受僱期間，作

出有關作為或沒有作出有關作為，則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公眾諮詢  

 
13.  根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0段，政府當局曾諮詢各設定的

諮詢委員會 (例 如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諮 詢 委 員 會 和 食 物 安 全 專 家 委 員

會)、全港 18個區議會或其相關的委員會，以及各駐港總領事館；此外，

亦曾舉辦行業諮詢論壇和公眾論壇。一般而言，公眾及業界均支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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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草案提出的建議。部分業界人士憂慮擬議新措施會對業界造成額外

的負擔。他們也對擬議賦予署長的額外權力表示關注，同時認為政府

如禁止他們出售食物，理應補償他們的損失。  
 
 
諮詢事務委員會 

 
14.  2008年 10月 23日，政府當局向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

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簡介條例草案提出的建議。  
 
15.  委員支持條例草案，並促請政府當局早日實施有關建議。部

分委員提出下述關注事項或建議  ⎯⎯  
 

(a) 鑒於署長在作出第 78B條命令時會考慮多項因素，政府當局應

就這方面擬訂實務守則；  
 
(b) 由於一些食品 (例如活魚 )的銷售期很短，政府當局應為這類食

品另外制訂禁止及收回命令，以及作出補償安排；  
 
(c) 雖然受第 78B條命令約束的人可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但該

人可能並無資源聘請律師，代表他進行訴訟；  
 
(d) 把違反第 78B條命令的罰則定為第 6級罰款 (100,000元 )及監禁

12個月，未能對大型食物進口商及供應商產生阻嚇作用；及  
 
(e) 除了支付不超過有關食物在命令作出時的市值的補償外，補

償金額亦應包括預期的利潤，以及從市場上收回食物所引致

的任何費用，但可就可向政府追討的金額設定上限。  
 

總結 

 
16.  條例草案建議賦權署長，在指明情況下禁止輸入及供應食

物，或指示將任何已供應的食物收回。事務委員會委員及業界已對條

例草案的不同方面提出關注。現建議成立條例草案仔細研究條例草

案。同時，法律事務部會繼續審議條例草案的法律及草擬方面的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林秉文  
2008年 11月 3日  


